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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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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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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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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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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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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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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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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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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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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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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田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田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金田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擔任當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之八大開發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其明知八大公司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單一犯意，於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間之某時，在不詳地點，以八大公司名義，接續將八大公司銷售貨物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不實交易項目、金額等事項，填載於性質上屬會計憑證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內，而虛偽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會計憑證統一發票共計47張，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2億4,065萬7,785元（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並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充作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向八大公司買受商品之進項憑證，而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即持如附表所示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營業稅，以此方式幫助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共計1,203萬2,892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及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金田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訴卷第34至3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犯行，辯稱：我都在監所進出，怎麼會是負責人，應該是被盜用的，我真的不是負責人；我的證件被盜用，我不是八大公司負責人；我的證件是被盜用的，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被拿走使用的；我真的不知道本案；111年11月10日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不是我簽名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為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八大公司之營業稅籍資料則於111年9月21日變更登記負責人為被告（變更前之登記負責人為吳勝洲），而八大公司無實際之營業行為亦無存貨，仍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由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分別持上開不實統一發票（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進項稅額扣抵營業稅，因而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等情，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見偵卷第4至9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5月5日北區國稅銷售字第1120005887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相關資料分析表（見偵卷第11至12頁）、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見偵卷第18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6月14日北區國稅淡水銷字第1122350536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營業稅籍設立及變更登記資料（見偵卷第37至53頁背面）、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16日府產業商字第11249914800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登記資料（見偵卷第56至61頁）、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見偵卷第62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1年9月2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13411341號函（見偵卷第65至65頁背面）、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見偵卷第67至67頁背面）、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偵卷第68至78頁）、房屋出租情形訪查表（見偵卷第111至120頁）、八大公司資產負債表（見偵卷第129頁）、110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見偵卷第130頁）、八大公司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31頁）、八大公司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偵卷第133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見偵卷第135至140頁背面、214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見偵卷第149至158頁）、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77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見偵卷第179至180、241至242頁背面）、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239頁）及八大公司111年7月至同年10月開立統一發票清單（見偵卷第257至262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即為開立如附表所示不實統一發票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行為人，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八大公司前負責人吳勝洲（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於另案以被告身分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八大公司皆沒有營業；我不想再經營轉讓公司給被告；公司轉讓完畢就都是被告經營，我不清楚他怎麼經營；我在111年9月間就將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帳冊、憑證在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後，東西都在他那裏等語（見偵卷第253頁背面至254頁）。
　⒉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健保卡在我身上，身分證也在我身上；（提示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筆跡是我的；（提示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這是我的簽名；（提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受理公司組織登記案件收（補）附件告知單）這是我的簽名；證件都放在自己的家裡或由監獄保管等語（見偵緝卷第52至53頁，訴卷第61頁）。
　⒊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之主旨明載：八大公司申請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被告為董事、公司遷址、修正章程變更登記，經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語，該函文之領件人簽章處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乙情，有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見偵緝卷第24至26頁）在卷可憑。又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記載：公司領取核准公文時，領件人需於簽收領件處填寫領件人資訊並加蓋公司、負責人章，櫃檯承辦人員核對該員身分證無誤後，當場可領取核准公文等節，有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見訴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考。
　⒋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之備註欄記載：進銷異常，不給換購票證，調查111年7-8月申報，新負責人表示是舊負責人開立等語，負責人簽章欄及經營業務欄則均簽有被告之署名，背面並印有被告之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等情，有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見偵卷第63至63頁背面）在卷可稽。
　⒌互核上開吳勝洲證述及被告供述之內容，佐以前揭⒊之新北市政府函文及⒋之營業人查訪報告表所載內容，參以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在監所，且於111年6月、8月、112年3月、4月、5月、8月、10月、12月仍有就醫紀錄，於111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間則無掛失身分證紀錄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見審訴卷第34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7月15日健保北字第1142101746號函暨所附之就醫紀錄（見偵緝卷第45至47頁背面）及新北○○○○○○○○114年7月3日新北鶯戶字第1145933413號函（見偵緝卷第48頁）在卷可證，顯見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係自行保管身分證及健保卡，而親自於111年10月3日接受三重稽徵所稅務員之查訪，並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予三重稽徵所影印及簽名，且依上開核准公文領取流程，亦可徵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係由被告本人臨櫃簽收、蓋用被告印文及八大公司印文在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及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供承辦人員查驗是否為本人，自堪認被告不僅確實知悉其已成為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其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亦已與吳勝洲完成交接，始會持有八大公司之印章，是吳勝洲前揭證述情節，確具可信性，足認被告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有自吳勝洲取得八大公司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至被告辯稱其非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及其在監所而不知情，係證件遭盜用云云，均顯然與事實相悖，核屬無稽。
　⒍此外，證人即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之監察人俞士華（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受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詢問時陳稱：我們公司是向被告接洽業務等語（見偵卷第183頁背面），佐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提供之訂購單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亦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等情，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與八大公司間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見偵卷第197至206頁背面）在卷可憑，則在被告已與吳勝洲完成八大公司交接之情況下，自堪認上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均係被告與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接洽業務時所親自署名及蓋印，顯見被告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況且，八大公司111年11月10日之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被告之印文及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背面則印有被告之健保卡正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情，有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卷第90至91頁）在卷可稽，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提示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這是我的簽名等語（見偵緝卷第53頁），益徵被告確實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從而，被告既持有、保管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及持有、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自堪認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均為被告所開立並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申報為進項憑證扣抵營業稅，甚屬明確。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非其簽名云云，惟查，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上所簽之被告署名，不僅字體與被告於114年7月25日偵訊時經檢察官要求書寫之親筆簽名極為相似，筆跡之重要特徵亦雷同（例如：「陳」字之部首未連起閉合；「田」字之下方內縮呈上寬下窄，且下方係以一筆劃方式來回書寫）等情，有被告之親筆簽名（見偵緝卷第55頁）在卷可證，足認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係被告所書寫及蓋印，是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應屬卸責之舉，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核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
　㈡行為人為製造該虛設公司確有營業假象，乃與其餘虛設公司行號彼此間對開發票，或自有實際營業而無實際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公司取得發票之情形，因該虛設公司並無實際營業行為，要無逃漏稅捐之情形，且實際有營業行為之公司開立發票予虛設公司行號，亦無幫助逃漏稅捐可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固記載被告有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向雷音石藝有限公司公司取得不實之統一發票共計46張，合計銷售額2億4,355萬6,185元，稅額1,217萬7,811元，作為八大公司之進項憑證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惟並未載明八大公司有無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然此為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且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亦全未記載逃漏稅捐罪，是依上開法律見解及起訴書之全文脈絡，應善解為起訴書敘及上情，僅係描述被告本案情節時之傍論，並非另起訴被告構成逃漏稅捐罪，附此敘明。
　㈢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於密接時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又被告以接續之一行為，觸犯上開㈠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較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擔任八大公司之負責人，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資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營業稅，對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稅捐資以助力，不僅破壞會計憑證之公信，亦對國家財政收入及賦稅制度之公平性產生負面影響，紊亂稅捐稽徵體制，所為殊屬不該；兼衡被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張數及幫助逃漏稅捐之營業人數量、幫助逃漏稅捐之稅額等犯罪規模及犯罪所生之危害程度；併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見審訴卷第11至36頁），暨被告自敘為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沒有扶養他人，入監前打零工從事夜市打掃之生活狀況（見訴卷第7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昱儒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鄭兆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承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 41 條或第 42 條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卷宗對照表：
		卷宗名稱

		卷宗略稱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卷

		訴卷



		114年度審訴字第586號卷

		審訴卷



		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卷

		偵緝卷



		112年度偵字第63956號卷

		偵卷







附表：
		編號

		營業人名稱

		申報扣抵營業稅之不實統一發票（進項憑證）

		


		


		備註



		


		


		張數

		銷售額

		稅額

		




		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6,500萬元

		325萬0,002元

		左列八大公司開立發票年月均為111年9月至同年10月



		2

		昌晟綠能系統有限公司

		32

		1億7,565萬7,785元

		878萬2,89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田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

度偵緝字第24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田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金田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擔任當時

    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之八大開發有限公司（統一

    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商業

    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其明知八大公司於111年9月至同

    年10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竟基於填

    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單一犯意，於111年9

    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間之某時，在不詳地點，以八大公

    司名義，接續將八大公司銷售貨物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不

    實交易項目、金額等事項，填載於性質上屬會計憑證之八大

    公司統一發票內，而虛偽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會計憑證統

    一發票共計47張，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2億4,065萬7,78

    5元（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並

    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充作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向

    八大公司買受商品之進項憑證，而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即

    持如附表所示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

    ，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營業稅

    ，以此方式幫助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

    稅共計1,203萬2,892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

    捐稽徵及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

    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金田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

    ：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訴卷第34至35頁），本院審酌上

    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1項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

    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

    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犯

    行，辯稱：我都在監所進出，怎麼會是負責人，應該是被盜

    用的，我真的不是負責人；我的證件被盜用，我不是八大公

    司負責人；我的證件是被盜用的，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被拿

    走使用的；我真的不知道本案；111年11月10日領用統一發

    票購票證申請書不是我簽名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為八大公司

    之登記負責人，八大公司之營業稅籍資料則於111年9月21日

    變更登記負責人為被告（變更前之登記負責人為吳勝洲），

    而八大公司無實際之營業行為亦無存貨，仍有開立如附表所

    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由如附表

    所示之營業人分別持上開不實統一發票（銷售對象、統一發

    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報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進項稅額扣抵營

    業稅，因而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等情，有財政部北區國

    稅局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見偵卷第4至9頁）、財政部北區國

    稅局112年5月5日北區國稅銷售字第1120005887號函暨所附

    之八大公司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相關資料分析表（見偵卷

    第11至12頁）、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見偵卷第18

    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6月14日北區國稅淡水銷字第

    1122350536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營業稅籍設立及變更登記

    資料（見偵卷第37至53頁背面）、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16日

    府產業商字第11249914800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登記資料

    （見偵卷第56至61頁）、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見偵卷第

    62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1年9月2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

    字第1113411341號函（見偵卷第65至65頁背面）、營業人設

    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見偵卷第67至67頁背面）、新北市

    政府111年9月19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暨所附之

    八大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偵卷第68至78頁）、房屋出租情形

    訪查表（見偵卷第111至120頁）、八大公司資產負債表（見

    偵卷第129頁）、110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見偵卷第130

    頁）、八大公司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31頁）

    、八大公司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偵卷第133頁）、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見偵卷第135至1

    40頁背面、214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見偵卷第149

    至158頁）、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

    果（見偵卷第177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業人進銷項交

    易對象彙加明細表（見偵卷第179至180、241至242頁背面）

    、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

    第239頁）及八大公司111年7月至同年10月開立統一發票清

    單（見偵卷第257至262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

    定。

　㈡被告即為開立如附表所示不實統一發票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

    之行為人，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八大公司前負責人吳勝洲（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

    ，於另案以被告身分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八大公司

    皆沒有營業；我不想再經營轉讓公司給被告；公司轉讓完畢

    就都是被告經營，我不清楚他怎麼經營；我在111年9月間就

    將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帳冊、憑證在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

    後，東西都在他那裏等語（見偵卷第253頁背面至254頁）。

　⒉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健保卡在我身上，身分證也

    在我身上；（提示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

    067445號函文）筆跡是我的；（提示北區國稅局（新北市）

    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這是我的簽名

    ；（提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受理公司組織登記案件收（補）

    附件告知單）這是我的簽名；證件都放在自己的家裡或由監

    獄保管等語（見偵緝卷第52至53頁，訴卷第61頁）。

　⒊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之主

    旨明載：八大公司申請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被告為董事、公

    司遷址、修正章程變更登記，經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語

    ，該函文之領件人簽章處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八大公司

    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乙情，有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

    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見偵緝卷第24至26頁）在卷可憑

    。又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

    號函文記載：公司領取核准公文時，領件人需於簽收領件處

    填寫領件人資訊並加蓋公司、負責人章，櫃檯承辦人員核對

    該員身分證無誤後，當場可領取核准公文等節，有新北市政

    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見訴

    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考。

　⒋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

    報告表之備註欄記載：進銷異常，不給換購票證，調查111

    年7-8月申報，新負責人表示是舊負責人開立等語，負責人

    簽章欄及經營業務欄則均簽有被告之署名，背面並印有被告

    之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等情，有北區國稅局（新北

    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見偵卷第

    63至63頁背面）在卷可稽。

　⒌互核上開吳勝洲證述及被告供述之內容，佐以前揭⒊之新北市

    政府函文及⒋之營業人查訪報告表所載內容，參以被告於111

    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在監所，且於111年6月、8月、11

    2年3月、4月、5月、8月、10月、12月仍有就醫紀錄，於111

    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間則無掛失身分證紀錄等情，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見審訴卷第34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114年7月15日健保北字第1142101746號函暨所附之就醫

    紀錄（見偵緝卷第45至47頁背面）及新北○○○○○○○○114年7月

    3日新北鶯戶字第1145933413號函（見偵緝卷第48頁）在卷

    可證，顯見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係自行保管身分

    證及健保卡，而親自於111年10月3日接受三重稽徵所稅務員

    之查訪，並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予三重稽徵所影印及簽名，

    且依上開核准公文領取流程，亦可徵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

    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係由被告本人臨櫃簽收、蓋用

    被告印文及八大公司印文在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

    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及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供承辦人員

    查驗是否為本人，自堪認被告不僅確實知悉其已成為八大公

    司之負責人，其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亦已與吳勝洲完

    成交接，始會持有八大公司之印章，是吳勝洲前揭證述情節

    ，確具可信性，足認被告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有自吳

    勝洲取得八大公司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至被告辯稱其非

    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及其在監所而不知情，係證件遭盜用云

    云，均顯然與事實相悖，核屬無稽。

　⒍此外，證人即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之監察人俞士華（下省

    略稱謂，逕稱姓名），受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詢問

    時陳稱：我們公司是向被告接洽業務等語（見偵卷第183頁

    背面），佐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提供之訂購單簽有被

    告之署名、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進貨單及現

    金簽收單亦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

    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等情，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

    業人與八大公司間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見偵卷

    第197至206頁背面）在卷可憑，則在被告已與吳勝洲完成八

    大公司交接之情況下，自堪認上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

    收單，均係被告與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接洽業務時所親

    自署名及蓋印，顯見被告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

    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況且，八大公司111年11月10日

    之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被告

    之印文及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

    文，背面則印有被告之健保卡正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

    情，有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卷第90至91頁）在

    卷可稽，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提示領用統一發票購票

    證申請書）這是我的簽名等語（見偵緝卷第53頁），益徵被

    告確實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

    專用章。從而，被告既持有、保管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

    及持有、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

    章，自堪認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均為被告所開立並

    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申報為進項憑證扣抵營業稅，甚

    屬明確。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

    申請書非其簽名云云，惟查，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

    書上所簽之被告署名，不僅字體與被告於114年7月25日偵訊

    時經檢察官要求書寫之親筆簽名極為相似，筆跡之重要特徵

    亦雷同（例如：「陳」字之部首未連起閉合；「田」字之下

    方內縮呈上寬下窄，且下方係以一筆劃方式來回書寫）等情

    ，有被告之親筆簽名（見偵緝卷第55頁）在卷可證，足認前

    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係被告所書寫及蓋印，是被

    告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應屬卸責之舉，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

    證，核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且

    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

    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

    業會計法論處。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

    」，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

    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

    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

    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

    台上字第2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

    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稅捐稽徵法

    第43條第1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

　㈡行為人為製造該虛設公司確有營業假象，乃與其餘虛設公司

    行號彼此間對開發票，或自有實際營業而無實際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公司取得發票之情形，因該虛設公司並無實際營業行

    為，要無逃漏稅捐之情形，且實際有營業行為之公司開立發

    票予虛設公司行號，亦無幫助逃漏稅捐可言（最高法院99年

    度台非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固記

    載被告有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向雷音石藝有限公司公

    司取得不實之統一發票共計46張，合計銷售額2億4,355萬6,

    185元，稅額1,217萬7,811元，作為八大公司之進項憑證以

    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惟並未載明八大公司有無生逃漏稅捐之

    結果，然此為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且證據並所犯法條欄

    ，亦全未記載逃漏稅捐罪，是依上開法律見解及起訴書之全

    文脈絡，應善解為起訴書敘及上情，僅係描述被告本案情節

    時之傍論，並非另起訴被告構成逃漏稅捐罪，附此敘明。

　㈢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於密接時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

    一發票，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又被告以接續之一行為，觸犯上開㈠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較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擔任八大公司之負責人

    ，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如附表所示之營

    業人資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營業稅，對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

    逃漏稅捐資以助力，不僅破壞會計憑證之公信，亦對國家財

    政收入及賦稅制度之公平性產生負面影響，紊亂稅捐稽徵體

    制，所為殊屬不該；兼衡被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張數及幫

    助逃漏稅捐之營業人數量、幫助逃漏稅捐之稅額等犯罪規模

    及犯罪所生之危害程度；併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

    度；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見審訴卷第11至36頁

    ），暨被告自敘為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沒有扶養他

    人，入監前打零工從事夜市打掃之生活狀況（見訴卷第71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昱儒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鄭兆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承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 41 條或第 42 條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

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

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卷宗對照表：

卷宗名稱 卷宗略稱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卷 訴卷 114年度審訴字第586號卷 審訴卷 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卷 偵緝卷 112年度偵字第63956號卷 偵卷 

附表：

編號 營業人名稱 申報扣抵營業稅之不實統一發票（進項憑證）   備註   張數 銷售額 稅額  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6,500萬元 325萬0,002元 左列八大公司開立發票年月均為111年9月至同年10月 2 昌晟綠能系統有限公司 32 1億7,565萬7,785元 878萬2,89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田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田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金田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擔任當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之八大開發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其明知八大公司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單一犯意，於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間之某時，在不詳地點，以八大公司名義，接續將八大公司銷售貨物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不實交易項目、金額等事項，填載於性質上屬會計憑證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內，而虛偽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會計憑證統一發票共計47張，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2億4,065萬7,785元（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並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充作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向八大公司買受商品之進項憑證，而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即持如附表所示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營業稅，以此方式幫助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共計1,203萬2,892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及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金田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訴卷第34至3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犯行，辯稱：我都在監所進出，怎麼會是負責人，應該是被盜用的，我真的不是負責人；我的證件被盜用，我不是八大公司負責人；我的證件是被盜用的，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被拿走使用的；我真的不知道本案；111年11月10日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不是我簽名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為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八大公司之營業稅籍資料則於111年9月21日變更登記負責人為被告（變更前之登記負責人為吳勝洲），而八大公司無實際之營業行為亦無存貨，仍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由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分別持上開不實統一發票（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進項稅額扣抵營業稅，因而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等情，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見偵卷第4至9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5月5日北區國稅銷售字第1120005887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相關資料分析表（見偵卷第11至12頁）、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見偵卷第18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6月14日北區國稅淡水銷字第1122350536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營業稅籍設立及變更登記資料（見偵卷第37至53頁背面）、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16日府產業商字第11249914800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登記資料（見偵卷第56至61頁）、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見偵卷第62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1年9月2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13411341號函（見偵卷第65至65頁背面）、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見偵卷第67至67頁背面）、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偵卷第68至78頁）、房屋出租情形訪查表（見偵卷第111至120頁）、八大公司資產負債表（見偵卷第129頁）、110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見偵卷第130頁）、八大公司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31頁）、八大公司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偵卷第133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見偵卷第135至140頁背面、214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見偵卷第149至158頁）、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77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見偵卷第179至180、241至242頁背面）、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239頁）及八大公司111年7月至同年10月開立統一發票清單（見偵卷第257至262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即為開立如附表所示不實統一發票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行為人，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八大公司前負責人吳勝洲（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於另案以被告身分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八大公司皆沒有營業；我不想再經營轉讓公司給被告；公司轉讓完畢就都是被告經營，我不清楚他怎麼經營；我在111年9月間就將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帳冊、憑證在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後，東西都在他那裏等語（見偵卷第253頁背面至254頁）。
　⒉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健保卡在我身上，身分證也在我身上；（提示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筆跡是我的；（提示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這是我的簽名；（提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受理公司組織登記案件收（補）附件告知單）這是我的簽名；證件都放在自己的家裡或由監獄保管等語（見偵緝卷第52至53頁，訴卷第61頁）。
　⒊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之主旨明載：八大公司申請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被告為董事、公司遷址、修正章程變更登記，經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語，該函文之領件人簽章處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乙情，有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見偵緝卷第24至26頁）在卷可憑。又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記載：公司領取核准公文時，領件人需於簽收領件處填寫領件人資訊並加蓋公司、負責人章，櫃檯承辦人員核對該員身分證無誤後，當場可領取核准公文等節，有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見訴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考。
　⒋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之備註欄記載：進銷異常，不給換購票證，調查111年7-8月申報，新負責人表示是舊負責人開立等語，負責人簽章欄及經營業務欄則均簽有被告之署名，背面並印有被告之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等情，有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見偵卷第63至63頁背面）在卷可稽。
　⒌互核上開吳勝洲證述及被告供述之內容，佐以前揭⒊之新北市政府函文及⒋之營業人查訪報告表所載內容，參以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在監所，且於111年6月、8月、112年3月、4月、5月、8月、10月、12月仍有就醫紀錄，於111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間則無掛失身分證紀錄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見審訴卷第34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7月15日健保北字第1142101746號函暨所附之就醫紀錄（見偵緝卷第45至47頁背面）及新北○○○○○○○○114年7月3日新北鶯戶字第1145933413號函（見偵緝卷第48頁）在卷可證，顯見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係自行保管身分證及健保卡，而親自於111年10月3日接受三重稽徵所稅務員之查訪，並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予三重稽徵所影印及簽名，且依上開核准公文領取流程，亦可徵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係由被告本人臨櫃簽收、蓋用被告印文及八大公司印文在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及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供承辦人員查驗是否為本人，自堪認被告不僅確實知悉其已成為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其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亦已與吳勝洲完成交接，始會持有八大公司之印章，是吳勝洲前揭證述情節，確具可信性，足認被告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有自吳勝洲取得八大公司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至被告辯稱其非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及其在監所而不知情，係證件遭盜用云云，均顯然與事實相悖，核屬無稽。
　⒍此外，證人即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之監察人俞士華（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受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詢問時陳稱：我們公司是向被告接洽業務等語（見偵卷第183頁背面），佐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提供之訂購單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亦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等情，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與八大公司間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見偵卷第197至206頁背面）在卷可憑，則在被告已與吳勝洲完成八大公司交接之情況下，自堪認上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均係被告與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接洽業務時所親自署名及蓋印，顯見被告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況且，八大公司111年11月10日之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被告之印文及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背面則印有被告之健保卡正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情，有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卷第90至91頁）在卷可稽，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提示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這是我的簽名等語（見偵緝卷第53頁），益徵被告確實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從而，被告既持有、保管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及持有、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自堪認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均為被告所開立並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申報為進項憑證扣抵營業稅，甚屬明確。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非其簽名云云，惟查，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上所簽之被告署名，不僅字體與被告於114年7月25日偵訊時經檢察官要求書寫之親筆簽名極為相似，筆跡之重要特徵亦雷同（例如：「陳」字之部首未連起閉合；「田」字之下方內縮呈上寬下窄，且下方係以一筆劃方式來回書寫）等情，有被告之親筆簽名（見偵緝卷第55頁）在卷可證，足認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係被告所書寫及蓋印，是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應屬卸責之舉，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核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
　㈡行為人為製造該虛設公司確有營業假象，乃與其餘虛設公司行號彼此間對開發票，或自有實際營業而無實際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公司取得發票之情形，因該虛設公司並無實際營業行為，要無逃漏稅捐之情形，且實際有營業行為之公司開立發票予虛設公司行號，亦無幫助逃漏稅捐可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固記載被告有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向雷音石藝有限公司公司取得不實之統一發票共計46張，合計銷售額2億4,355萬6,185元，稅額1,217萬7,811元，作為八大公司之進項憑證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惟並未載明八大公司有無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然此為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且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亦全未記載逃漏稅捐罪，是依上開法律見解及起訴書之全文脈絡，應善解為起訴書敘及上情，僅係描述被告本案情節時之傍論，並非另起訴被告構成逃漏稅捐罪，附此敘明。
　㈢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於密接時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又被告以接續之一行為，觸犯上開㈠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較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擔任八大公司之負責人，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資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營業稅，對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稅捐資以助力，不僅破壞會計憑證之公信，亦對國家財政收入及賦稅制度之公平性產生負面影響，紊亂稅捐稽徵體制，所為殊屬不該；兼衡被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張數及幫助逃漏稅捐之營業人數量、幫助逃漏稅捐之稅額等犯罪規模及犯罪所生之危害程度；併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見審訴卷第11至36頁），暨被告自敘為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沒有扶養他人，入監前打零工從事夜市打掃之生活狀況（見訴卷第7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昱儒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鄭兆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承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 41 條或第 42 條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卷宗對照表：
		卷宗名稱

		卷宗略稱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卷

		訴卷



		114年度審訴字第586號卷

		審訴卷



		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卷

		偵緝卷



		112年度偵字第63956號卷

		偵卷







附表：
		編號

		營業人名稱

		申報扣抵營業稅之不實統一發票（進項憑證）

		


		


		備註



		


		


		張數

		銷售額

		稅額

		




		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6,500萬元

		325萬0,002元

		左列八大公司開立發票年月均為111年9月至同年10月



		2

		昌晟綠能系統有限公司

		32

		1億7,565萬7,785元

		878萬2,89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田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田犯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金田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擔任當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之八大開發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其明知八大公司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實際銷貨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竟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單一犯意，於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間之某時，在不詳地點，以八大公司名義，接續將八大公司銷售貨物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不實交易項目、金額等事項，填載於性質上屬會計憑證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內，而虛偽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會計憑證統一發票共計47張，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2億4,065萬7,785元（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並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充作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向八大公司買受商品之進項憑證，而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即持如附表所示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營業稅，以此方式幫助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共計1,203萬2,892元，足以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及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陳金田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等語（見訴卷第34至3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犯行，辯稱：我都在監所進出，怎麼會是負責人，應該是被盜用的，我真的不是負責人；我的證件被盜用，我不是八大公司負責人；我的證件是被盜用的，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被拿走使用的；我真的不知道本案；111年11月10日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不是我簽名的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民國111年9月19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為八大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八大公司之營業稅籍資料則於111年9月21日變更登記負責人為被告（變更前之登記負責人為吳勝洲），而八大公司無實際之營業行為亦無存貨，仍有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由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分別持上開不實統一發票（銷售對象、統一發票開立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於各該營業稅申報期間，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之進項稅額扣抵營業稅，因而逃漏如附表所示之營業稅等情，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查緝案件稽查報告（見偵卷第4至9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5月5日北區國稅銷售字第1120005887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相關資料分析表（見偵卷第11至12頁）、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見偵卷第18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6月14日北區國稅淡水銷字第1122350536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營業稅籍設立及變更登記資料（見偵卷第37至53頁背面）、臺北市政府112年6月16日府產業商字第11249914800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登記資料（見偵卷第56至61頁）、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見偵卷第62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1年9月2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審字第1113411341號函（見偵卷第65至65頁背面）、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見偵卷第67至67頁背面）、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暨所附之八大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偵卷第68至78頁）、房屋出租情形訪查表（見偵卷第111至120頁）、八大公司資產負債表（見偵卷第129頁）、110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見偵卷第130頁）、八大公司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31頁）、八大公司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見偵卷第133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見偵卷第135至140頁背面、214頁）、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見偵卷第149至158頁）、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177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見偵卷第179至180、241至242頁背面）、如附表編號2所示營業人111年度申報書查詢結果（見偵卷第239頁）及八大公司111年7月至同年10月開立統一發票清單（見偵卷第257至262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即為開立如附表所示不實統一發票予如附表所示營業人之行為人，說明如下：

　⒈證人即八大公司前負責人吳勝洲（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於另案以被告身分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八大公司皆沒有營業；我不想再經營轉讓公司給被告；公司轉讓完畢就都是被告經營，我不清楚他怎麼經營；我在111年9月間就將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帳冊、憑證在八大公司轉讓給被告後，東西都在他那裏等語（見偵卷第253頁背面至254頁）。

　⒉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健保卡在我身上，身分證也在我身上；（提示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筆跡是我的；（提示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這是我的簽名；（提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受理公司組織登記案件收（補）附件告知單）這是我的簽名；證件都放在自己的家裡或由監獄保管等語（見偵緝卷第52至53頁，訴卷第61頁）。

　⒊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之主旨明載：八大公司申請股東出資轉讓、改推被告為董事、公司遷址、修正章程變更登記，經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等語，該函文之領件人簽章處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乙情，有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見偵緝卷第24至26頁）在卷可憑。又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記載：公司領取核准公文時，領件人需於簽收領件處填寫領件人資訊並加蓋公司、負責人章，櫃檯承辦人員核對該員身分證無誤後，當場可領取核准公文等節，有新北市政府115年3月1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580167570號函文（見訴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考。

　⒋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之備註欄記載：進銷異常，不給換購票證，調查111年7-8月申報，新負責人表示是舊負責人開立等語，負責人簽章欄及經營業務欄則均簽有被告之署名，背面並印有被告之身分證及健保卡正、反面影本等情，有北區國稅局（新北市）三重稽徵所111年10月3日營業人查訪報告表（見偵卷第63至63頁背面）在卷可稽。

　⒌互核上開吳勝洲證述及被告供述之內容，佐以前揭⒊之新北市政府函文及⒋之營業人查訪報告表所載內容，參以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並未在監所，且於111年6月、8月、112年3月、4月、5月、8月、10月、12月仍有就醫紀錄，於111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間則無掛失身分證紀錄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見審訴卷第34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7月15日健保北字第1142101746號函暨所附之就醫紀錄（見偵緝卷第45至47頁背面）及新北○○○○○○○○114年7月3日新北鶯戶字第1145933413號函（見偵緝卷第48頁）在卷可證，顯見被告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係自行保管身分證及健保卡，而親自於111年10月3日接受三重稽徵所稅務員之查訪，並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予三重稽徵所影印及簽名，且依上開核准公文領取流程，亦可徵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係由被告本人臨櫃簽收、蓋用被告印文及八大公司印文在新北市政府111年9月19日府經司字第1118067445號函文，及提供身分證及健保卡供承辦人員查驗是否為本人，自堪認被告不僅確實知悉其已成為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其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亦已與吳勝洲完成交接，始會持有八大公司之印章，是吳勝洲前揭證述情節，確具可信性，足認被告於成為八大公司負責人後，有自吳勝洲取得八大公司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至被告辯稱其非八大公司之負責人，及其在監所而不知情，係證件遭盜用云云，均顯然與事實相悖，核屬無稽。

　⒍此外，證人即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之監察人俞士華（下省略稱謂，逕稱姓名），受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詢問時陳稱：我們公司是向被告接洽業務等語（見偵卷第183頁背面），佐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提供之訂購單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八大公司之印文及被告之印文，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亦均簽有被告之署名及蓋有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等情，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與八大公司間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見偵卷第197至206頁背面）在卷可憑，則在被告已與吳勝洲完成八大公司交接之情況下，自堪認上開訂購單、進貨單及現金簽收單，均係被告與如附表編號1所示營業人接洽業務時所親自署名及蓋印，顯見被告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況且，八大公司111年11月10日之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簽有被告之署名、蓋有被告之印文及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背面則印有被告之健保卡正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情，有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見偵卷第90至91頁）在卷可稽，佐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提示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這是我的簽名等語（見偵緝卷第53頁），益徵被告確實持有及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從而，被告既持有、保管如附表所示之統一發票，及持有、保管以被告為負責人名義之八大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自堪認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均為被告所開立並提供予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申報為進項憑證扣抵營業稅，甚屬明確。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非其簽名云云，惟查，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上所簽之被告署名，不僅字體與被告於114年7月25日偵訊時經檢察官要求書寫之親筆簽名極為相似，筆跡之重要特徵亦雷同（例如：「陳」字之部首未連起閉合；「田」字之下方內縮呈上寬下窄，且下方係以一筆劃方式來回書寫）等情，有被告之親筆簽名（見偵緝卷第55頁）在卷可證，足認前揭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係被告所書寫及蓋印，是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應屬卸責之舉，不足採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核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特別刑法明定以幫助犯罪為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亦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屬於一獨立之犯罪型態，性質上仍係實施犯罪之正犯，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

　㈡行為人為製造該虛設公司確有營業假象，乃與其餘虛設公司行號彼此間對開發票，或自有實際營業而無實際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公司取得發票之情形，因該虛設公司並無實際營業行為，要無逃漏稅捐之情形，且實際有營業行為之公司開立發票予虛設公司行號，亦無幫助逃漏稅捐可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固記載被告有於111年9月至同年10月間，向雷音石藝有限公司公司取得不實之統一發票共計46張，合計銷售額2億4,355萬6,185元，稅額1,217萬7,811元，作為八大公司之進項憑證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惟並未載明八大公司有無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然此為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且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亦全未記載逃漏稅捐罪，是依上開法律見解及起訴書之全文脈絡，應善解為起訴書敘及上情，僅係描述被告本案情節時之傍論，並非另起訴被告構成逃漏稅捐罪，附此敘明。

　㈢被告基於單一之犯意，於密接時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又被告以接續之一行為，觸犯上開㈠之2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較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擔任八大公司之負責人，竟開立如附表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提供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資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營業稅，對如附表所示之營業人逃漏稅捐資以助力，不僅破壞會計憑證之公信，亦對國家財政收入及賦稅制度之公平性產生負面影響，紊亂稅捐稽徵體制，所為殊屬不該；兼衡被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張數及幫助逃漏稅捐之營業人數量、幫助逃漏稅捐之稅額等犯罪規模及犯罪所生之危害程度；併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復斟酌被告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見審訴卷第11至36頁），暨被告自敘為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沒有扶養他人，入監前打零工從事夜市打掃之生活狀況（見訴卷第7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昱儒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鄭兆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吳丁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承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稅捐稽徵法第43條

教唆或幫助犯第 41 條或第 42 條之罪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

稅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稅務稽徵人員違反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卷宗對照表：

卷宗名稱 卷宗略稱 115年度訴字第197號卷 訴卷 114年度審訴字第586號卷 審訴卷 114年度偵緝字第2483號卷 偵緝卷 112年度偵字第63956號卷 偵卷 

附表：

編號 營業人名稱 申報扣抵營業稅之不實統一發票（進項憑證）   備註   張數 銷售額 稅額  1 光晨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6,500萬元 325萬0,002元 左列八大公司開立發票年月均為111年9月至同年10月 2 昌晟綠能系統有限公司 32 1億7,565萬7,785元 878萬2,890元  





